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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期權交易所參與者的責任 

 

 

遵守期權交易規則 

 

301. 每名期權交易所參與者在任何時候均須： 

 

(1) 嚴格遵守此等期權交易規則、交易運作程序以及列於期權交易所參與者資

格批准通知書內的所有條件，並受其約束；及 

 

(2) 遵守董事會及／或其他人士或團體在行使或履行根據或由此等期權交易

規則、交易運作程序、結算規則、結算運作程序、交易所規則及（在適用

的限度內）香港結算規則所賦予的任何權利、權力、特權、酌情決定權、

職能、職責或責任的過程中所作出的決定、指示、指令、指引、裁定、對

事實的認定及／或詮釋。 

 

持續責任 

 

302. 每名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在任何時候均須： 

 

(1) 屬交易所參與者並遵守交易所規則； 

 

(2)  即時書面通知交易所： 

 

(a) [已刪除] 

 

(b) [已刪除] 

 

(c) 在要求連接HKATS電子交易系統的表格上向交易所提供的資料的任

何變動 

 

(3) [已刪除] 

 

 (4) 以下列其中一種方式為其在交易所交易的期權業務所達成的所有期權結

算所合約的結算作出安排： 

 

(a) 成為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並維持其身份；或 

 

(b) 與至少一名全面結算參與者訂立有效、具約束力及已生效的結算協議

書，根據該協議書，該一名或多名全面結算參與者同意替該名期權買

賣交易所參與者的期權結算所合約進行結算； 

 

除非或直至期權買賣交易所參與者成為聯交所期權結算所參與者，或與全

面結算參與者訂有具效力、具約束力及有效的結算協議，否則，該名期權

買賣交易所參與者不得在本交易所的設施或透過本交易所的設施進行買

賣期權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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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與多於一名全面結算參與者訂立結算協議的非結算參與者，必須確保其已

按登入 HKATS 電子交易系統進行交易的基礎或交易所可能不時指定的

其他方式，指定相關全面結算參與者為該非結算參與者進行的每項交易結

算，並必須有安排就上述指定通知該全面結算參與者。僅委任一名全面結

算參與者以進行結算的非結算參與者會被視為其本身訂立的所有交易均

全部指定由該名全面結算參與者結算； 

 

(5) 遵守結算規則及結算運作程序的所有適用條文； 

 

(6) 於到期時繳付到期應付的所有按金、交收額及期權金； 

 

(7) 於沽出一份期權合約前或行使一份期權結算所合約及一份非結算參與者

合約前，須確保其可以履行任何所帶來的交付責任； 

 

(8) 在一個或多個註冊營業地址裝置交易所及期權系統營運者指定用以聯通

HKATS電子交易系統的電腦設備及軟件，並確保該等電腦設備根據交易所

的要求運作及進行保養； 

 

(9) 在交易所信納的程度下齊備必需之員工及內部運作及保安程序，以確保其

可以時常聯通HKATS電子交易系統，以便進行在交易所交易的期權業務、

處理客戶的指示及提供專業服務予其客戶(如適用)； 

 

(10) [已刪除] 

 

(11) 支付其身為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在任何時候到期應付的所有徵費、稅

務、收費及費用； 

 

(12) 維持其身為或曾身為訂約一方的所有合約及有關在交易所交易的期權業

務的每日準確記錄，並應交易所不時要求而編製定期及其他報表；及 

 

(13) [已刪除] 

 

(14) 在交易所信納的程度下，須證明其於任何時候均能遵守上述各項的能力。 

 

302A.每名期權經紀交易所參與者在任何時候均須： 

 

(1) 屬交易所參與者並遵守交易所規則； 

 

(2) [已刪除] 

 

(3) [已刪除] 

 

(4) 只與一家身為聯交所期權結算所的直接結算參與者或全面結算參與者的期權

買賣交易所參與者訂立期權經紀協議書； 

 

(5) 如有關期權經紀交易所參與者本身乃受或將受只可長倉限制，則須將該項限

制通知該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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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指示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沽出期權經紀客戶合約或行使期權經紀客戶合

約前，須確保其可以履行任何因此而出現的交付責任； 

 

(7) 在交易所信納的程度下齊備必需之員工、電腦設備及內部運作及保安程序，

以確保其可以時常獲得在交易所買賣的期權的最新價格資料，以便進行在交

易所交易的期權業務以及(如適用)處理客戶的指示及提供專業的客戶服務； 

 

(8) [已刪除] 

 

(9) 支付其身為期權經紀交易所參與者在任何時候到期應付的所有徵費、稅項、

收費及費用； 

 

(10) 維持其身為或曾身為訂約一方的所有合約及有關在交易所交易的期權業務的

每日準確記錄，並應交易所不時要求而編製定期及其他報表；及 

 

(11) [已刪除] 

 

(12) 在交易所信納的程度下，證明其於任何時候均能遵守上述各項的能力。 

 

302B.(1) 每名期權交易所參與者均有責任確保其用以營運其在交易所交易的期權業務

的任何系統，包括會計系統及後勤辦公室結算及交收系統，均符合公元 2000

年標準。 

 

 (2) 期權交易所參與者須立即報告因其系統未符合公元 2000 年標準而直接或間

接導致其系統內的任何不能運作、錯誤或毛病，並矯正該等不能運作、錯誤

或毛病。任何由於或關於不能運作、錯誤或毛病而引致的所有損失、毀壞、

索償、費用（包括法律上的費用）及開支須為有關的期權交易所參與者負責。 

 
 (3) 交易所、期交所及作為本交易所控制人的認可控制人不須負責由於或關於期

權系統或任何交易所、期交所或作為本交易所控制人的認可控制人在運作期

權系統上依賴的系統不符合公元 2000 年標準所直接或間接引致的任何損

失、毀壞、索償、費用（包括法律上的費用）及開支。 

 

302C.本交易所可與董事會認為屬根據香港或外國法例行使監管職能的任何人士或機構

訂立一項安排，前提為董事會認為該安排有利於市場目標。若本交易所訂立此安

排，董事會可不時訂明在有關安排中，期權交易所參與者有權或無權視作客戶的

人士之特徵、期權交易所參與者可接納的客戶指令類別、期權交易所參與者接納

及處理客戶指令時必須遵從的程序（包括必須提供予客戶的文件，以及必須向客

戶取得並由期權交易所參與者保存的文件及聲明），以及董事會就其所指定期權合

約認為合適的其他標準。 

 

303. [已刪除] 

 

304. [已刪除] 

 

交易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 

 

305. 各期權合約須按「條例」當時訂明的徵費率繳付適用的證監會交易徵費。根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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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及財務匯報局條例》，期權合約毋須繳付會財局交易徵費，另根據《證券及期貨

（投資者賠償 — 徵費）規則》，期權合約毋須繳付投資者賠償徵費。凡因行使期

權結算所合約而產生的合約正股買賣須按《證券及期貨（徵費）令》、《會計及財

務匯報局條例》及《證券及期貨（投資者賠償 — 徵費）規則》當時訂明的徵費

率分別繳付證監會交易徵費、會財局交易徵費及投資者賠償徵費。 

 

期權交易所參與者資格不得轉讓 

 

306. 期權交易所參與者資格不得轉讓，獲得董事會准許除外，而期權交易所參與者亦

不得試圖出售或轉讓其期權交易所參與者資格。 

 

307. 所有期權交易所參與者均不得質押或按揭其期權交易所參與者資格，亦不得以此

設立任何信託、押記、留置權或其他債務負擔。 

 

308. 期權交易所參與者不得將其作為期權交易所參與者的任何權利、利益或特權轉讓

予他人，而該等權利、利益或特權均不得轉讓。 

 

309. 交易所不承認、不受任何違反期權交易規則第306至308條（包括首尾兩條）的宣

稱的交易或出售所約束，或不得在任何形式上被迫承認該等交易或出售（即使交

易所已獲通知）。 

 

期權交易所參與者的退任 

 

310. 期權交易所參與者如欲放棄期權交易所參與者資格，可將其意向以書面方式在任

何時間通知交易所。 

 

311. 收到放棄通知書後，交易所可採取期權交易規則第704條所載的任何行動，並向退

任期權交易所參與者發出其認為適當的指示以確保在其他事項外，該期權交易所

參與者能有秩序地逐步結束其在交易所交易的期權業務，包括要求期權交易所參

與者將其身為訂約一方的合約平倉、過戶，或任其自動期滿。 

 

312. 期權交易所參與者的退任在其並無未平倉額、其所有交付責任已履行、其所有對

交易所及(如適用)聯交所期權結算所的責任已履行，以及交易所通知該期權交易所

參與者有關其期權交易所參與者資格根據此等期權交易規則已告撤銷時方始生

效。 

 

313. [已刪除] 

 

314. 倘任何期權交易所參與者以其交易所參與者身份，向董事會發出通知，放棄其所

有當時以其名義登記的聯交所交易權，則在其於發出該等通知時即被視為其已發

出放棄期權交易所參與者的通知，而期權交易規則第311及312條均須相應地適用。 

 

315. 向交易所發出放棄期權交易所參與者資格通知的各非結算參與者或期權經紀交易

所參與者必須在發出通知時或在交易所規定的時限內，將其在交易所交易的期權

業務有秩序地逐步結束的計劃（包括，但不限於根據此等期權交易規則及結算規

則將其身為訂約一方的所有合約平倉、過戶、行使或自動期滿）提呈交易所批准，

倘其為非結算參與者，計劃書副本須同時交予每名與其訂有結算協議書的全面結

算參與者，倘其為期權經紀交易所參與者，則須交予與其訂有期權經紀協議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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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權買賣交易所參與者。 

 

喪失資格 

 

316. 若載於交易所規則中的任何喪失資格的事件發生，而事件涉及一名亦為期權交易

所參與者的交易所參與者，該交易所參與者須被視為已於該等事件發生之日發出

退任期權交易所參與者及放棄其期權交易所參與者資格的通知，而期權交易規則

第311及312條亦相應地適用。 

 

交易所的保密性 

 

317. 交易所擁有有關期權交易所參與者或其客戶的一切資料將由有權參閱該等資料的

交易所高級行政人員及其他職員或高級人員及香港交易所根據交易所制定的程序

予以保密，惟交易所可在任何時間將資料披露予： 

 

(1) 聯交所期權結算所； 

 

(2) 證監會； 

 

(3) 中央結算公司； 

 

(4) 期交所； 

 

(5) 有關安排支持儲備基金的任何保險商、保險經紀或往來銀行； 

 

(6) 交易所的任何專業顧問； 

 

(7) 根據香港法律的規定； 

 

(8) 與交易結算公司或交易所簽訂了資料共用安排或協議的任何交易所、結算

所、監管權力或任何機構（無論設於香港或其他地方）； 

 

(9) 任何認可控制人； 

 

(10) 任何作為本交易所控制人的認可控制人為其控制人的公司；或 

 

(11) 根據「條例」獲委任(或被視為獲委任)的當時的香港交易所行政總裁或營

運總裁或該等人士委派的人士，視乎文意而定， 

 

惟在任何上述情況下，均須將資料的保密性告知接獲者。 
 

317A. 董事會可指示期權交易所參與者提供由與交易結算公司或交易所簽訂了資料共

用安排或協議的交易所、結算所、監管權力或機構（無論設於香港或其他地方）

要求的任何資料。 
 

收費 
 

318. 期權交易所參與者須按收費列表所列的各項服務費支付費用。有關收費及服務隨

時會增加、更改或取消。 


